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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基层实践，也是新时代化解乡村矛盾的有力抓手。完善乡村公

共法律服务有利于推动法治乡村建设、促进乡村公平正义、维护乡村和谐稳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当

前，我国乡村公共法律服务面临着公共法律服务资源较为稀缺、公共法律服务队伍亟待加强、公共法律

服务制度有待完善、公共法律服务资金保障不足等现实困境。因此，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应以乡村实际需

求为出发点，从法律资源、专业人才、制度机制、资金保障等方面探索完善路径，以期助推新时代法治

乡村的优质发展，为乡村振兴增效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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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public legal services are the grassroots practice of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it is also a powerful starting point for resolving rur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Improving rural public legal service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areas under the rule of law, promoting rural fairness and justice, maintaining rural harmon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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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and helping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At present, China’s rural 
public legal services are facing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scarcity of public legal service re-
sources, the urgent need to strengthen the public legal service team, the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public legal service system, and the insufficient guarantee of public legal service funds. There-
fore, rural public legal services should take the actual needs of rural area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explore and improve paths from the aspects of legal resources, professional talents, institu-
tional mechanisms, and capital guarantees, 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villages under the rule of law in the new era and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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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强乡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1]。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颁布，从法律层面保障了乡村振兴战

略的全面实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也在不断完善。公共法律服务是由司

法行政机关主导的、旨在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其作为

一项重要民生制度，在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乡村公共法律服务能有效满足乡村群众

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使乡村村民能够懂法、守法、用法，从而维护乡村的和谐稳定，是乡村法治建设的

重要形式和途径，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等原因，乡村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建设也面临着不少困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统筹

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3]。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该文件强调“加强乡村法治教育和法律服务，深入开展‘民

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由此可见，全方位加强公共法律服务建设，破除现有困境，以保障乡村振

兴的实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建设的必要性 

2.1. 推动法治乡村建设 

法治是现代化社会必须具备的要素之一。党的二十大强调，法治社会是构建法治国家的基础，而乡

村公共法律服务是全面依法治国在乡村的生动实践。传统乡村社会主以村规民约为治理规范，以安居乐

业为治理目标，以“普法”的形式向村民进行宣传教育，这与现代法治观念大相径庭。乡村治理尤其是

乡村法治建设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的推行，有利于回应村民的法律需

求，才能引导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法治氛围，就此而言，

公共法律服务是具有“教化”作用的[4]。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

放在基层”[5]，只有不断完善法制乡村建设，才能实现“法治”“自治”“德治”在乡村社会融合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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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全面依法治国在基层的坚实基础。 

2.2. 促进乡村公平正义 

由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滞后，大多数农民仍处于社会底层。公共法律服务是以公共性

为目标的服务[6]，理应保障这些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这些农民在遭遇法律困境时，其合法权益往往得

不到保障：一方面，以律师为主要服务主题的市场化法律服务大多集中在城市，农民在乡村可选择的市

场化法律服务较少；另一方面，部分农民由于经济窘迫，无法支付市场化法律服务所需要的高昂费用。

此种情形下，农民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公平获得感得不到维护，并且冲击了原有依靠礼治秩序维持的

公平环境。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的持续推进，能够有效保障乡村民众获取基本法律服务的权利，化解民间

纠纷，切实有效地维护基层社会的公平正义。 

2.3. 维护乡村和谐稳定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从“熟人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中间

状态——“半熟人社会”[7]。传统的乡村社会主要依靠第三人进行调解，通过风俗习惯对村民进行约束，

总而化解矛盾纠纷。这种处理方式较为简单，有时存在“和稀泥”现象，治标不治本，并不能完全保障

纠纷双方的合法权益。而且，随着乡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乡村社会观念嬗变、道德约束力弱化，乡村的

矛盾纠纷日趋复杂化，原本依靠人情社会运作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已不能满足时代需求。当法律通过公

共服务的途径进入乡村社会之时，道德传统等内生性力量与国家法律等外生性规范即开始在乡村社会中

遭遇，这固然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冲突，但同时也提供了两种力量融合进而构建新型乡村社会秩序的可能

[8]。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拓宽了乡村矛盾纠纷化解渠道，村民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利，并在此过程中，

塑造其自身的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能够处理好乡村不同主体之间的纠纷，化解村民之间的复杂矛盾，

维护乡村和谐稳定。 

2.4.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圆满完成，乡村治理重点已经从经济领域转移到乡村的全方位振兴上。乡村振

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关乎农业农村农民，涵盖乡村各个领域的全面振兴，各项战略任务和部署需要有效

的治理来保证推进。乡村公共法律服务通过整合法律服务资源，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正

是乡村治理价值旨归的恰当表达，最终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首先，乡村公共法律服务能够塑

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乡镇企业招商引资和农业合作社、农村集体企业等乡村经营主体的市场化运

作；其次，开展形式多样的乡村法治文化活动能够对传统乡土风俗进行改良与丰富，促进新时代乡风文

明的形成。 

3.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3.1. 公共法律服务资源较为稀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关注度不断提升，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及相关经验

的缺乏，我国乡村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分配不均。第一，地区分配不均。东部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

公共法律服务更加健全化、多样化，而经济发展受阻的中西部地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则表现出单一化，

甚至缺失的情形。第二，城乡分配不均。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对应的造成了城乡法律资源分配的不

平衡，城乡法律资源分配差距较大。好的法律资源多数被分配在城市和县区，乡村法律资源相对匮乏。

如律师事务所大多集中在城市和县区，乡村基本上没有律师事务所。由于乡村的法治建设不健全，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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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需求主体对于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的需求并不显著，其消费能力并不足以支付法律服务产品价格，或

者认为没有必要把财力过多地投入到不够了解的法律领域。由这些原因导致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资源配

置问题，在宏观层面呈现出资源分配不均的困境，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居民的生活、生产活动缺少法律

服务支持。 

3.2. 公共法律服务队伍亟待加强 

法律服务人才是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前提，其数量和质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最终的服务

成效，如果缺少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工作者，那么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前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主要采取分包制，一些乡村律师和法律顾问，受聘范围较大，签约单位过多。由于其

精力和能力有限，无法满足乡村村民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使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实效的大打折扣。基于现

实而言，乡村地区从事法律服务的人员大多是一些当地的退休老干部，或者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本地村民

等共同组成的法律服务组织，显然这些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对法律知识了解不多，那么法律服务能

力水平也就整体不高，无法在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中切实发挥效用。 

3.3. 公共法律服务制度有待完善 

从宏观层面来说，我国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发展时间较短，短时间内难以形成统一有效的管理制度。

从微观层面来说，各地对于乡村法律服务的含义界定不一，机构责任界定不明确，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

出现问题相互推脱的现象。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的组织机构管理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没有部门对问题承

担责任，这就导致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在具体实施上遇到了困难。部分基层政府在落实公共法律服务上贪

图形式主义，把上级下达的任务作为工作重心，忽视农民的真正诉求。农民的法律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

决，致使乡村人民对政府不信任。此外，由于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基本上是由基层司法局派驻各乡镇的司

法所或各乡镇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提供的，法律服务内容比较单一。同时，由于城乡融合的加快，乡村

地区的法律纠纷或矛盾不再是存在于单一的婚姻家庭、民间借贷纠纷等领域，而是向征地拆迁纠纷、环

境污染纠纷、劳动权益纠纷、集体财产纠纷等较为复杂、专业性强的法律纠纷转变。相对滞后的公共法

律服务资源配置还无法契合乡村治理的多元需求。 

3.4. 公共法律服务资金保障不足 

在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需要提供足够的经费支持，才能完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目

前，国内用于公共法律服务的资金投入不足，总体经费水平较低，这一资金短缺并不利于乡村公共法律

服务的有序开展，影响了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的质量。没有资金的支持，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从业者少之又

少，办案工作也因为资金来源不足而无法维持下去。同时，乡村公共法律服务资金来源单一，仅靠财政

拨款是不足以支撑其发展的，而且乡村处于公共法律服务的边缘地带，很难受到财政的重视。此外，乡

村公共法律服务建设缺乏社会资金来源，各种渠道的社会捐助无法很好地进入，很多法律服务机构由于

资金短缺，并没有很好地发挥自身职能。 

4.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建设的提升路径 

4.1. 加快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建设 

在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如何做好法律资源“均等配置”，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要

制定乡村公共法律服务规范，开展相关讲座与培训，用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强其法律意识，使其了解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的内容与渠道，从而信任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以此提高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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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关部门应尽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建设，方便农民根据现实纠纷问题进行咨询，提高法

律服务效率。由于互联网技术具有传播信息快、传播信息量大的优势，因此乡村地区之间也可以就矛盾

纠纷问题进行探讨，这样有助于积累丰富的乡村案件处理经验，为切实提高乡村公共法律服务质量奠定

扎实基础。同时，有关部门应当通过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机构向乡村倾斜，鼓励

律师到乡村发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让法律服务进驻乡村，促进法律服务均等化发展，有效推

动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下沉”，将城市的优质法律服务资源延伸至乡村，从而使用城乡社会成员能够公

平的共享基本公共法律服务。 

4.2.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人才队伍 

法律服务人员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现在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却普遍存

在服务人员不够专业、缺乏责任意识等问题，因而相关部门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来建设高质量公共法律服

务团队，以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首先，政府部门需要发挥其主导作用，整合现有法律人才，建设一

支包括律师、公证员、人民调解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治宣传员等在内的高素质法律人才队伍。

并通过定点打卡、查看援助记录、评价帮扶效果等方式，对以上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其次，要规范基层

法律工作者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以群众满意程度和

法治化效果作为重要评价指标，以提高政府的重视程度，提高公共法律服务水平和质量。第三，可以从

高校法律专业学生或者政府法律部门的退休工作人员中招募志愿者，为乡村群众提供专业化的法律援助

服务。这些志愿者可以开展进户走访、以案普法等，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宣传地点可以在学校、

乡村、户外，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以此发挥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的效用。 

4.3. 建立健全公共法律服务制度 

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促进法治化乡村建设，完善公共法律服务制度，积极促进乡村人民寻求法律

援助，使乡村人民有法可依是推动我国乡村振兴的必然措施。随着乡村经济发展加快，乡村的征地拆迁、

土地确权、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引发公共法律服务需求的增长。与此同时，乡村的交通事故、工伤事

故、婚姻家庭纠纷等案件数量也在上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运行和管理过程中与村民的利益纠纷也逐

渐增多。因此，乡村应以村民需求为导向提升法律服务的质量。在构建出完整、适用的乡村公共治理法

制体系下，各地应该提高立法保障水平，拟定关于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事宜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提高

法律法规适用的针对性和精准度，促进“三农”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其次，要牢固建立“法治托底”的

政府基础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公共法律服务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性、服务性和保障性工作来抓，

落实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9]。通过对各部门的责任划分，使各部门明确自身职

责，构建完整的责任制度，避免出现无人担责的情况。第三，要构建公共法律服务的监督机制，既要克

服法律服务工作时出现的乱收费情况，也要在开展避免乡村政府机构避免出现形式主义的现象，实现对

公共法律服务的不断创新，从而保障村民的自身利益。 

4.4. 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保障力度 

建设保障有力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需要完善的保障体系作为支撑，这也是保障乡村公共法律服务

持续性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首先，乡村公共法律服务要纳入政府规划，列入财政预算，政府根据每年

的政府采购计划进行采购，用专项资金购买法律服务。其次，在资金筹措思路上应当改变原有的单一政

府供给模式，要逐步吸纳社会资金，拓宽资金流来源，多渠道筹措资金。设立相关法律服务基金用于吸

收社会各界资金，专款专用，扶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事业发展，同时也为社会公众开辟一条捐助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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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社会公众参与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建设。第三，建立起相应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经费管理制度，在开

拓资金源的基础上重视对经费节流方面的管理，提高资金利用率，实现“精准扶贫”，精准帮扶有条件

没有足够财政支持的乡村地区开展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建设。定期公开社会捐助经费财务，明晰经费的使

用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通过建立完善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基金管理体系，逐步缩小乡村公共法

律服务建设的地区差异，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的建设保驾护航。 

5.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的发展仍面临不少困境，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从乡村对法律服

务需求的实际出发，完善城乡资源配置、健全法律服务制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保障资金投入，以有

效促进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完善乡村的法治化建设，维护乡村和谐发展，从而助力乡

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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